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赡养抚养纠纷案：规则缺失下的裁判之道
——法官造法的逻辑与经验

内容提要：赡养抚养纠纷案，由于法律规范缺失，法院裁判时存在诸多难题，法官任意酌定给付数额已成普遍现象。且已有的审判方法难以适用这类案件，须另辟蹊径。从抽样的627件案件看，主要问题是：“酌定”赡养或抚养费数额成“万能表达”；规范-事实-结果的逻辑关系缺失。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婚姻法等相关条款缺失致法官寻法难；原则缺失致法律漏洞填补难；裁判说理时欠缺法律解释及漏洞填补致“理屈词穷”。化解之道：立法修正与法律续造。从立法的视角上，第一是体系化确定亲属法编成为民法典的部分；第二细化亲属法内容的条款，对于赡养、扶养、抚养问题来说，尤其应从线到点细化。从司法的视角上，当下的解决方法是：第一将给付的抚养费赡养费金额纳入社会系统，测算出“必要”与“困难”的区间；第二将社会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给付标准；第三改变说理的方法，通过标准比较阐明给付的理由。变演绎推理为归纳推理和辩证推理。具体的推理步骤为：1、通过身份关系及现有法律给出义务的来源；2、通过基本事实阐述赡养与抚养费给付条件成就。即在说理中通过摆事实，阐明“困难”或“必要”的合理存在；3、通过收入比较与社会伦理习惯引入，解释相关法律，得出给付的合理性数额；4、综上归纳导出合理适法的裁判结论。
关键词：赡养抚养 规则缺失 法官造法 逻辑与经验
                     引言

多年来民事案件裁判方法一直是一些学者及法官不懈努力研究的课题，研究中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有，杨立新教授的“五步审判法”[footnoteRef:2]（1），邹必华法官的“要件审判九步法”[footnoteRef:3]（2）等。应当说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法官确定事实适用法律具有方法论价值。然而，在现实纷繁复杂的各类案件面前，法官仍难逃方法上的贫困。赡养抚养纠纷案审理难用以上方法审理。该类案从表象上看，事实如此简单，基础规范也不难寻找，可寻得的基础规范与诉讼标的难成逻辑关系，对规范进行简单解释和一般漏洞填补对裁判也难圆满。因此，赡养抚养纠纷案的裁判还需另辟蹊径。裁判的路径是：将社会学方法引入，构建类型化标准，求得支付标准规范，以成就当下之维。 [2: （1）杨凯：“寻找从现实出发的民商事审判方法”，万鄂湘主编《探索社会主义司法规律与完善民商事法律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12月版2016年第18次印刷第743页。五步审判法——发现请求权、给请求权定性、寻找请求权的发现基础、确定请求权、选择适用的法律。]  [3: （2）周必华：《要件审判九步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35页。要件审判九步法——大前提：固定权利请求、寻求基础规范、分解基础规范；小前提：检索诉讼主张、整理诉讼争点、证明要件事实、认定要件事实；结论：要件归入、作出裁判。] 

1、 问题引入：以多样性赡养抚养纠纷案为例。
笔者通过选取中国知网收录的全国法院系统627件赡养和抚养纠纷案进行解剖分析，归纳裁判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案例见表一，因为篇幅的限制列出的案例仅为抽样中的代表性案例。[footnoteRef:4]（3） [4: （3）案例中的简要事实、裁判理由、裁判结果笔者做了必要缩写与修剪，但仍保留了原意。] 



[bookmark: _GoBack]典型赡养抚养纠纷案例（表一）
	案件编号
案情
	简要事实
	裁判理由
	裁判结果
	备注

	1
	田1与李A系夫妻，均过6旬，有子田2、田3、田4，田1与李A系享有每季度共1000元低保，每月60元养老金。该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972元。田1与李A请求三子每年给付赡养费5000元，医疗费据实各负担1/3.
	子女对父母有扶助义务，参照当地人均消费支出，考虑子女履行能力及原告的收入情况，应当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结果为田2、每年3月1日、9月1日两次支付二原告2500元；医疗费三被告据实各负担1/3.
	参见（2015）赤民一终第1616号

	2
	黄1有子黄2、黄3、黄4、女黄5.2012年5月入住上海金山区某养老院，2013年起每月伙食费300元、住宿费300元、护理费250元，黄1享受每月养老金685元。黄1请求4被告平均负担每月850元赡养费，医疗费及不能自理时的护理费据实由4被告平均负担。
	子女对父母有扶助义务，现原告的养老金已不足支付，根据原告的情况及被告答辩情况酌定黄2每月支付90元，其余被告各负担每月120元，护理费已涵盖在养老院收取的费用中，不予支持。
	黄2每月支付90元，其余被告各负担每月120元，
	参见(2015)金民一（民）初字2514号

	3
	秦1有子秦2、秦3、女秦4，秦1每月有遗属补助费每月290元，秦1租房居住，三被告均要求秦1随其同居住，但秦1以居住环境和儿媳女婿相处困难为由拒绝。2015年秦1因无钱支付房租费及生活困难请求秦2、秦3给付2004年至2014年期间赡养费12万元，2015年1月起秦2、秦3每月各支付赡养费1000元。
	子女对父母扶助义务，原告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秦2、秦3应当履行义务，但原告请求支付的12万元于法无据，秦2同意支付予以准许，原告没提供秦2收入情况，予以酌定支付每月500元。
	秦2每月支付1000元，秦3每月支付500元（一审）；秦1不服上诉，请求支持原请求，秦2辩称本案漏列当事人秦4.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参见（2015）兰民三终字第558号

	4
	韩某丈夫已故，独自居住，有子王1、王2、女王3、王4。2014因病自付医疗费18182.04元，已由王1、、女王3、王4支付。王2患有脑梗死等多种疾病。韩某有每月抚恤金340元、养老保险金140元。韩某请求四被告支付生活费500元、护理费750元
	子女对父母扶助义，但王2患病无经济来源，因此该被告不承担，由其余被告承担赡养义务，承担的数额根据原告的需求及被告的经济能力等情况酌定。
	王1、女王3、王4每人每月支付韩某赡养费1000元。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
	参见（2014）云民初第3540号。

	5
	温1现84岁，有子温2、温3、温4、温5、温6、温7，温1随温7生活。温1有养老保险金每月1500元。温1请求6被告每月支付赡养费500元。
	赡养父母是子女法定义务。但原告已有养老金每月1500元，超过当地平均生活消费支出标准640元，并未提供其他较大开支，因此请求的数额过高，因此以6被告每人每月100元酌定。
	温2、温3、温4、温5、温6、温7于2015年10月1日起每人每月向温1支付赡养费100元。驳回温1其他请求。
	参见（2015）沙民初字第649号

	6
	甄某系甄1与赵某婚生女，甄1与赵某2012年8月协议离婚，甄某随甄1生活，并由其承担抚养费。2015年甄某6岁。每月在学校需生活费等1100元。甄1系某国家机关副处级公务员。赵某系某大学工勤人员，年收入60979.95元。因甄某入小学，费用增加，甄某请求赵某支付抚养费每月4000元。
	一方抚养子女，另一方应当负担必要的抚养费，负担的金额根据被抚养人的实际需要及负担能力等因素酌定，本案酌定为被告每月负担1400元。
	赵某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支付甄某每月抚养费1400元；驳回其余诉讼请求。
	参见（2015）石少民初字第1624号。

	7
	李1与陆某原系夫妻，共育子李某，2010年协议离婚，李某由李1抚养，陆某一次性给付李某抚养费8000元，李某于2012年5月起诉至法院，请求增加抚养费，法院调解每月增加335元，2019年李某再次起诉请求增加至每月抚养费1000元。
	对子女抚养费的判决，不影响子女在必要向父母一方请求超过原裁判的金额。现生活费用增加，被告工资增加，因此考虑原告的实际需要和被告的负担能力，酌定被告每月增加600元为宜。
	自2015年起陆某每月给付李某抚养费600元至李某独立生活止。
	参见（2015）港少民初字第0191号。

	8
	郑1系郑2与顾某婚生女，2013年郑2与顾某经法院判决离婚，郑1随顾某生活，自2014年9月郑2给付郑1的抚养费为每月1800元，2015年10月郑1起诉请求判令郑2增加抚养费至每月4000元。理由是生活标准提高，增加了房租费、兴趣班学费、郑2购买了奥迪说明收入增加。郑2养老保险缴费基数2015年为16353元。
	子女抚养费的增减应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确定，父母条件经济条件好相应就高。对于不直接抚养的一方一般按月收入的20%-30%确定给付抚养费金额。现原告生活没发生根本性改变，额外教育费也不属于必要费用，原告的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驳回郑1的诉讼请求。
	参见（2015）闵少民初字第407号。




（一）“酌定”赡养或抚养费数额成法律理由的“万能表达”。从抽样的627件赡养抚养纠纷案，确定给付数额的判决理由上看，98%的案件都为“酌定”。“酌定”成了法官天马行空，“自由”裁量的“托词”，从表一中1-7案例可清楚地直观。那么社会难免要追问，这样的裁判所依照的“法”在何处？这种问题，法理学家博登海默评价为“如果没有规则，就不会有真正的法律秩序。”[footnoteRef:5]（4） [5: （4）[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修订版，第308页。
 ] 

（二）事实-规范-结果的逻辑关系缺失。在“酌定”的理由上，一般都写有根据原告情况与被告经济能力，然而原告的情况及被告经济能力的事实，从审理查明的事实上看，基本没有或者少之又少。案件事实与法律拟定的事实之间，难成涵摄关系，案件事实与适用规范和裁判结果之间缺乏逻辑关系。表一中案例7就是典型的一例，原告请求被告给付抚养费每月1000元，法院判决被告每月给付抚养费600元，给付600元的原告情况与被告经济能力事实，在事实查明部分根本就没有，这“600元”不能不让人怀疑是法官“拍脑门”而来。
（三）赡养纠纷案的诉讼定性是必要共同诉讼或非必要共同诉讼呢？少部分法官仍存疑虑。表一中案例3就是一例。
其他还存在一些细小的问题，这里不一一列举，以达简明。
二、原因解析：制度贫困与法律方法运用不到位
（一）婚姻法等法律相关条款缺失导致法官寻法难。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第二款“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第三款“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该条法律拟制了子女对父母和父母对子女请求给付抚养费与赡养费的条件事实，这个事实在诉讼中很容易查明，然而在请求权标示性成立后，原告请求的数额，法院按何种标准确定呢？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缺乏规定，这是我国法律制度的粗疏。对于抚养，婚姻法解释（一）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仅就“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作了一个限制解释，对抚养费的范围作了简单规范，可对抚养费标准仍没明确化。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将抚养费数额的确定权，赋予了当事人双方协商和法院依职权确定，对于法院来说仅笼统规定“必要”这个弹性标准。而对于赡养费的标准连这个“必要”的限制词也不用了。杨大文教授对以上评价道：我国婚姻法对扶养程度没有作出具体规定，造成了扶养执行中的困难。[footnoteRef:6]（5）法官在如此宽扩的“湖面”上，只有凭借个人的经验和有限的知识恣意决定抚养费与赡养费的数额了。然而世界一些法治发达国家，却规定得比较细致。德国民法典在第四编亲属法中，对于子女的抚养问题从第1589条至1615条共有35个母子条，条下的款、项、目上百个，并且之外还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父母外的近亲属扶养辅助条款予以辅助，可谓严密周延，如1610条专门规定了扶养费标准，为了让标准更为具体，还在第1612a条规定，准用《通常数额条例》对1610条“贫困者的生活地位予以确定”原则标准精确化。[footnoteRef:7]（6）意大利民法典在第438条至448条10个条文中对抚养费、扶养费、赡养费进行了范围化与标准化。[footnoteRef:8]（7）意大利民法典虽然对扶养费的规定没有德国民法典细致，但法官在裁判时仍然有据可查。正是由于我国抚养、赡养制度立法粗陋，造成了相似案件裁判尺度不一。 [6: （5）杨大文主编：《亲属法》（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第307页。这里的“扶养”指赡养、抚养及夫妻之间的扶养。
]  [7: （6）见《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427-434页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427-434页。]  [8: （7）参见《意大利民法典》，费安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112-114页。
] 

（二）婚姻家庭制度原则缺失导致法律漏洞填补难。在法律制度粗陋下，司法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进行解释及漏洞填补，但该方法应受法律原则的指引，如果原则本身欠缺，司法解释也相应困难，还可能遭受政治风险。婚姻法的总则中，仅在第四条规定了“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可如何保护以及如何确定合法权益的内容，没有给出一个可以参照的其他法律系统，更没有将我国传统的社会伦理原则引入其中，以至法官在适用法律，遭遇法律漏洞时，法官用解释的司法方法也成难题。
（三）裁判说理时欠缺法律解释及漏洞填补以致“理屈词穷”。裁判说理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演绎推理法；二是归纳推理法；三是辩证推理法。[footnoteRef:9](8)对于演绎推理法一般法官都能够运用这种三段论逻辑方法，然而从现实的赡养和抚养纠纷案件看，这种方法只能解决部分说理，不能解决该类案件中“困难”，“必要”的解释问题，“抚养费”、“赡养费”的规则问题。从指导性案例出发，进行归纳推理得出一般规范，仿佛也困难。因为我国的指导案例制度实行的时间比较短暂，可以借鉴的该类案例几乎没有，同时又由于个案特殊性，因此在实际的司法中，鲜为人用这种从大量特殊类型案件出发归纳出一般原则和规则，然后适用于自己审理的个案中。抽样的627件案例几乎无人用归纳推理方法，由此，以上两种法律方法在该类案件中皆存在运用困难。辩证推理法，是一种更为困难的法律推理方法，其主要解决的是法律价值冲突的位阶问题，能够运用此方法的法官，仅是少部分有相当高深法学理论功底的法官，从抽样案件看，没有法官运用这种方法解决这类案件。然而辩证推理的方法，在少部分赡养抚养纠纷案件中却不可缺失。如表一中的案例4，原告韩某与被告王2，作为王2的母亲韩某在无劳动能力时，王2有赡养义务，可王2本身因病生活困难无支付能力，按照社会保障法属低保享有的权利人，在此种情形下，就存在法律价值判断的辩证推理方法运用问题，由于该案在裁判说理时，不能很好运用这种方法，导致说理欠缺，不能以理服人。也正是由于法官不能将以上三种说理法融会贯通，导致裁判“粗暴”。 [9: (8) 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修订版，第512-525页.
] 

三、化解之道：立法修正与法律续造。
（一）立法修正的点与线。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七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一）第二十条、二十一条等之所以存在漏洞，从宏观上说是因为我国尚无民法典，没有完整的民法体系，亲属法体系更是缺乏，有学者概况为“诸多欠缺与不足”[footnoteRef:10]（9）。从微观上说是对我国传统的家庭法缺乏系统性研究，以至于一些适合当代的一些良好家庭文化习惯没有被继承。对法治发达国家相关内容的借鉴移植上也缺乏体系化把握，多种因素的叠加造成了规范的漏洞。因此从立法的视角上，第一是体系化立法确定亲属法编成为民法典的部分；第二细化亲属法内容的条款，对于赡养、扶养、抚养问题来说，尤其应从线到点细化，线上应当规定亲权、亲等的位阶顺序，点上，应当对抚养费请求的范围用概括与列举的方式进一步明确，限缩现有法中“必要”这个词的范围。对抚养费标准应明确或准用社会保障法拟制标准。对赡养费给付的条件和标准与范围应具体化。对于父母子女权利冲突应有一个权利位阶解决方案。夫妻之间，其他亲属之间的扶养问题也应具体化，彰显我国家庭文化和传统习惯。 [10: （9）刘宏渭：“我国扶养制度的法律文化解读”，《齐鲁学刊》2009年第5期第99页
] 

（二）法官类案造法的逻辑与经验。法官造法，就是解释法，让法的精神彰显，“法的解释，绝不仅是理解法，还起着造法的作用，因此具有立法的延长性格”，[footnoteRef:11]（10）正确科学解释法律是法官的一项权利。对于抚养与赡养纠纷案在法律尚未完善的前提下，法官既不能拒绝裁判又不能擅自裁判，仍应公正裁判。在这艰难的境地下，法官有一条路可通向目标，就是对相关法用社会学方法进行解释，寻求一个三方皆接受的社会生活标准，作为裁判标准。 [11: （10）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第164页。] 

1、对于给付“必要”抚养费的正确把握。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从该款“必要”限制的向度上看，一是范围上的限制，限制在“生活费”、“教育费”，然而这里的“生活费”却不能进行狭义的理解，仅仅理解成吃喝上的费用，而应当将其纳入民法体系进行解释，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因此这里的生活费应当是保持子女生命健康权的费用，均属于“生活费”的内容，因此，医疗等费用也属于“生活费”范围。由于“生活费”涵盖内容宽广，立法者无法一一列举，只能采取这种概括的方式；二是抚养费即“生活费”、“教育费”等的数额应限制在“必要”的水平上，“必要”这个词，在《辞海》中解释为，“不可缺少，不这样不行。”[footnoteRef:12]（11），表面看“必要”并不难理解，就是不可缺少的意思，然而将这个问题纳入不同的个案中理解却并不容易。因不同家庭有不同情况，不同生活支出额度，因此难于把握这个必要的额度，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还存在动态上的波动，因此想简单以文义解释就来确定一个合理的数额，显然缺乏科学性，因此必须将其纳入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空间和家庭经济状况中进行考察。 [12: （11）任宪宝主编：《辞海》，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86页。] 

第一是将给付的抚养费纳入社会系统测算“必要”的区间。虽然每一个家庭有不同经济状况，但是每一个家庭均为社会的单元组织，对于家庭消费水平的平均数或人均消费支出、每一个年度内，在大数据背景下，总存在一个合理的数值。以重庆2016年度为例，2016年7月1日起，重庆市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人均为300元/月，城市人均为460元/月，图示如下。

而2016年重庆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为745元/月，城镇为1645元/月，既是人均，那么一定存在一部分家庭人均消费水平高于以上平均水平，对于高于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的可表述为：农村(745+a)元/月，城镇（1645+b）元/月，由此，抚养义务人应当给付被抚养人抚养费每月合计额度，农村应当在[300，745+a]区间内；城镇应当在[460，1645+a]区间内。可抚养费数额应具体确定在区间上的哪一个点为公正合理呢？还必须考量另外的几个因素才能确定。

第二是考量可能性及正当要素确定“必要”这个点。从数学优选法视角看，合理的抚养费具体数额，一定是区间上的某一个点。如何寻找呢？首先是要考察优选的决定因素，从抚养费设定的目的上看，抚养费是为维持被抚养人日常生活需要，维持其生命和健康，因此不能低于我国政府部门测算的不同地区的城镇或者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其次是被抚养人的生活状况，[footnoteRef:13]（12）所谓被抚养人的生活状况，是指被抚养人生活的地区，身份类别，如城市人口、农村人口、中小学生或者幼儿园学生，残疾人等，并根据其生活的上一年度生活状况，测算出每月的平均抚养费支出额度；其三考证抚养义务人支付能力。抚养义务人一般为父母双方，对于有稳定收入的抚养义务人，根据其单位的工资单，扣减必要的“五险一金”后的余额确定，没有固定收入的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以人口类别按照农村或者城镇人均纯收入确定其收入额，如果抚养义务人还有其他被扶养人的，应考虑适当扣减抚养义务人的收入额度，并通过夫妻（或义务人）双方收入比例确定支出比例，再按夫妻（或义务人）收入额度，与城镇或农村人均纯收入标准比较，以高、中、低三个档次划分夫妻（或义务人）的支付能力等级；最后，以测算出的每月平均抚养费支出额为基准，并在20%幅度调整，得出的数额就是父母双方应当支付的抚养费总额，每一方支付的数额，参照收入比例计算得出。 [13: （12）生活状况是德国民法的一个概念，见《德国民法》第1578条，因为这个概念具有普世性，为此予以借用。从抽样的案例中，一些法官在说理时，有的表述为经济状况，家庭情况、收入情况等，但笔者认为皆不准确，只是表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因此用这个概念比较能全面反映。
] 

2、 合理确定给付赡养费额度。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该款内容不难理解，子女给付父母赡养费的法律拟定条件，一是无劳动能力；二是生活困难。对于第一个条件项下，未必一定要给付，因为无劳动能力，不一定生活一定困难，如本身有足够的养老金或者经济来源，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就不需要子女给付赡养费，仅需子女在精神上或体力给予抚慰或帮助即可。因此在第一项条件下，应当理解丧失劳动能力无其他收入，为给付赡养费的条件。由此，两个拟定条件指向同一内容，就是生活困难为给付赡养费的条件事实。可如何确定“困难”，给付的“标准”，以及在子女之间的给付义务，也成难题。笔者认为类型化处理是破解之道。
第一对于“困难”应理解为父母的收入水平未达到其生活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我国不同地区，相关行政部门都通过社会研究法确定了相应最低生活保障线，“线下”的人群属于贫困人口，因此生活在线下的该父母有请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第二对于“困难”还应理解为一个相对的概念。父母生活水准与成年子女生活水准比较而言，“困难”成了一个相对的概念，父母生活水准比成年子女生活水准差很多，可以说父母生活“困难”。从伦理来说，子女有不孝嫌疑，因在我国伦理习惯上，遵守父母与子女生活同质化品行。日本学者中川善之助称其为“生活保持义务”。[footnoteRef:14]（13）对于父母来说只有一个子女不难比较，可有多个子女的，应怎么比较呢？笔者认为可以用平均生活水平测量法进行比较。对于不同家庭的子女人均收入A1，A2……An的和，除以家庭个数n，就可得出不同家庭的子女人均收入值/n，再与父母的人均收入比较，就可考证出父母的生活是否存在相对“困难”。 [14: （13）杨大文著：《婚姻家庭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339页。
] 




第三给付赡养费的具体计算方法。对于父母生活困难，应分为绝对困难与相对困难，前者是指父母的经济收入处于其生活地区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后者是指父母的收入虽然处于该生活地区最低保障线以上，但与子女人均收入值/n比较差距较大，为伦理习惯上保持与子女生活同质化，而存在的相对生活困难，或虽收入上差距不大，但是因为疾病等原因需要支出的费用过高，导致的生活困难。以上两种困难，子女皆应当给付赡养费。给付的方法，一是确定父母能够用于基本生活的人均费用B；二是确定子女人均收入值/n，三是求出其差即/n-B=C，C就是子女应当支付的赡养费总额，四是根据不同家庭的子女人均收入比例，进行适当给付分配。对于家庭人均收入处于该地区最低生活保障线下的子女，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在裁判时，可考虑不支付赡养费，而从精神赡养或者体力帮助上尽其他赡养义务。但只有一名子女的，不能排除其给付赡养费义务，以此体现法律精神，只是此种情况，社会应从社会救济方面予以帮助。
第四附带需要明确的诉讼形式。赡养纠纷案，有多名子女，是否是必要共同诉讼的问题。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同一的，法院必须合一审理并对裁判中的诉讼标的合一确定的共同诉讼。[footnoteRef:15]（14）赡养纠纷案，作为被告的子女，给付赡养费属于他们共同义务，虽在实体裁判时，给付的数额可能存在差别，但其给付的总额，即诉讼标的是不可分的，因此法院在裁判时必须合一确定，为此该类诉讼属于必要共同诉讼。并且属于权利义务共同型必要共同诉讼。因此少部分法院将赡养纠纷案，当成一般共同诉讼处理的做法是错误的。 [15: （14）潘剑锋主编：《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修订版，第603页。] 

四、审理逻辑：该类案件审理步骤。
（一）分配举证责任认定必要的案件事实。从抽样的627件赡养抚养纠纷案件看，当事人身份关系事实明确，然而当事人的生活状况，居住地的生活保障标准，原被告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等直接或间接决定原告“生活困难”、“必要生活费”、“给付”赡养费或抚养费额度的事实证据严重不足，以致案件事实不清。为此，必须明确必要的证据范围与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应按法律规定进行分配，没有规定的按“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footnoteRef:16]（15）结合该类案件的特点可进行以下分配，第一对于原告的收入状况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人均消费水平，由原告所在的单位或者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原告负举证责任。这个工作可以由原告的援助律师代为完成；第二被告的经济状况，生活地位，监护人收入情况，对于抚养纠纷案而言，由被告和监护人所在的单位或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并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第三法庭在质证、认证、核实证据时一定要细致周到，必要时到原被告生活地核实。 [16: （15）张卫平著；《民事诉讼法》，（第1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09页。
] 

（二）合理确定抚养与赡养费总额及分配额度。

1、对于抚养费纠纷案把握的要素。第一通过原告居住地或生活地人均消费水平定必要抚养费基本标准；第二是通过原被告家庭人均收入状况定上、中、下等级，对确定为上、下等级的，以20%基本标准调整必要抚养费。确定为中等的，为原告生活地人均消费支出标准为支付标准；第三是按比例定结果。通过确定被告及原告监护人或随其生活的抚养义务人的可支配收入比例，并综合其他因素确定被告支付比例，后结合总额，确定给付的数额。
2、对于赡养费纠纷案的把握要素。第一通过原告的收入及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子女人均收入定“困难”，即考察，比较原告的收入与其居住地或生活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子女人均收入状况，确定是否存在“困难”；第二通过子女人均生活水平与原告收入差距确定给付总额；第三通过不同子女收入比例确定不同子女的拟给付额度；第四考量子女特殊因素，如抚养或者其他扶养义务情况，适当调整拟给付额度，决定判决给付额度。
（三）该类案件的裁判说理方法。由于该类案件的特点，靠逻辑三段论，或者变相的逻辑三段论说理方法，在该类案件中难以照抄，因此必须多采归纳和辩证推理说理法，其具体说理步骤如下：
1、通过身份关系结合现有法律给出基础法源。
2、通过基本事实阐述赡养与抚养费给付成就条件。即在说理中通过摆事实，阐明“困难”或“必要”的合理存在。
3、通过收入与社会生活标准比较阐明给付的理由。对于原被告的生活现状描述，比较，及传统伦理习惯及价值观的引入，解释相关法律，确定给付标准，支付比例，得出给付的合理数额。
4、综上归纳导出合理适法的裁判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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